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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秘书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国际法院法官、刑事法庭余留事项

国际处理机制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审案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65/258 号决议第 10 段中决定，对国际法院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和审案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重

新定为三年审查周期，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将进行下次全面审查。此外，大会通

过 2012 年 4 月 9 日第 66/556 B号决定，把秘书长报告(A/66/617)、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A/66/709)以及国际法院院长给大会主席的信(A/66/726)

中提议的关于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养恤金办法的建议推迟至第六十八届

会议审议。 

2. 为便于审议各种待审查的问题，本报告结构如下：第二节专门讨论国际法院

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审案法

官的薪酬；第三节重点阐述这些法官的其他服务条件；第四节分析审查情况以

及秘书长的建议；第五节说明这些建议所涉的经费问题；第六节涉及下一次全

面审查。 

 

__________________ 

 
*
 A/6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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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薪酬 
 
 

 A. 国际法院 
 

3. 除其他外，《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二条规定，国际法院法官应领年俸(第 1

款)，而这些薪金和津贴由联合国大会定之，在任期内，不得减少(第 5款)。 

4. 国际法院法官的薪酬自成一类。但是，在对国际法院法官薪酬和服务条件进

行定期全面审查时，以所提供的关于秘书处资深官员、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主席、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联合检查组成员的净薪酬信息

为参考，进行比较评估。本报告附件一显示了 2005 年至 2013 年期间的薪酬演变

情况，并将其同秘书处资深官员和联合国附属机构全职成员的薪酬变化进行了比

较。为便于比较，附件二提供了一份汇总表，列出在海牙任职的一名副秘书长、

国际法院法官和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薪金，以欧元和按所涉月份联合国官方业务

汇率计算的美元等值表示。 

 B. 国际法院的专案法官 
 

5.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一条，法院受理案件当事国选派的“参与案件

之裁判时，与其同事立于完全平等地位”(第 6款)之人士，称为专案法官。根据

《规约》第三十二条第 4 款，专案法官“于执行职务时应按日领酬金。”在 1922

年建立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前身)最初的薪酬制度时，第一次界定了专案法官

的报酬，当时，专案法官的报酬由“规费”和“生活津贴”两部分组成，依据为

国际法院提供服务的天数，按比例计算。为维护第三十一条第 6 款(如上文引述)

表述的“立于完全平等地位”的要求，大会就“生活津贴”部分产生的差异以及

专案法官的居住地，在 1980 年(第 35/220 号决议)和 1985 年(第 40/257 号决议)

决定重新定义国际法院法官的整套报酬办法。 

6. 秘书长回顾，就支付专案法官的费用而言，大会在第 40/257 号决议第 3 段

中对年薪做出的最近期的定义是：专案法官在行使职责期间，每日应支领国际法

院法官当时所领年基薪和临时生活补助费总额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A/61/554，

第 84 段)。根据该定义，大会第 61/262 号决议第 7 段所述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做法也适用于专案法官。 

7. 更多有关确定专案法官报酬数额的历史背景信息见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届

会议提交的报告(A/C.5/40/32，第 35 至 41 段)。 

 C.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8. 安全理事会第 827(1993)号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并通过其

《规约》。《规约》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法官的服务条件应比照国际法院法官的

服务条件。安全理事会第 955(1994)号决议决定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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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其《规约》。《规约》第 12 条第 5 款规定，法官的服务条件应与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相同。 

 D.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案法官 
 

9. 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在第 1329(2000)号决议中

决定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中设立一个审案法官组。 

10. 大会在第 55/249 号决议中，赞同行预咨委会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

案法官的薪酬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A/55/806，第 7 至 15 段)，即

审案法官的年薪应根据服务时间按比例支领。 

11. 安全理事会在第 1431(2002)号决议中，决定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中设

立一个审案法官组。秘书长在其报告(A/57/587)中提议，比照大会第 56/285 号

决议关于国际法院法官、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

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案法官的报酬和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定，确定适

用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案法官的服务条件。 

12. 大会在第 57/289 号决议中，赞同行预咨委会有关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审案法官的服务条件的结论和建议(A/57/593，第 23 段)，其服务条件与适用于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案法官的服务条件相同。 

 E.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13. 安全理事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设立了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第

1966(2010)号决议)，以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完成各自任务规定后履行两法庭的若干基本职能。余留机制的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分支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分支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 

14. 安全理事会在第 1966(2010)号决议中，请两法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至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决议为其规定的剩余工作，为关闭法庭做准备并确保顺利

过渡到余留机制，包括两法庭的先遣队。决议附件一和二载列了《刑事法庭余留

事项国际处理机制规约》以及两法庭的过渡安排。余留机制《规约》第 8 条规定，

法官为余留机制按日履行职能的服务条款和条件应与国际法院专案法官相同。余

留机制主席的服务条款和条件应与国际法院法官的服务条款和条件相同。如果余

留机制主席从两法庭现有的常任法官中选出，并且允许其保持与联合国的现有合

同关系，则原有的服务条件将继续适用(A/66/709，第 17 段)。应该指出，余留

机制的现任主席也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 

15. 余留机制法官不因在册而领取任何薪酬或补助，只有当他们被任命在余留机

制内履行职能后，才领取薪酬或补助。除藐视案件外，主席将为余留机制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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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每一起审判和转交的案件，从名册中指定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在其他情况

下，主席将从名册中指定一名独任法官。 

 F. 一般性历史背景 
 

16. 大会定期审查国际法院法官和专案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审案法官的薪酬，按照大会第 63/259 号决议第一

节第 8 段的要求，大会在第六十五届会议上进行了最近期的一次全面审查(见

A/65/134 和Corr.1)。 

17. 大会在第 61/262 号决议第 6 段中，认可秘书长 2006 年 11 月 2 日报告

(A/61/554，第 80 段)所载的提议，即国际法院法官以及两法庭法官和审案法官

的年薪由年基薪及一个相应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构成，其中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由相当于净基薪一个百分点的指数点乘以适用于荷兰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得出。 

18. 秘书长还提议，在今后采用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并入基薪表并同时

相应地重新调整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的方法修正适用于专业及以上职类工

作人员的基薪表时，也应同时以同样的百分比调整国际法院法官以及两法庭法官

和审案法官的基本年薪(A/61/554，第 83 段)。 

19. 在上一次全面审查这一议程项目后，大会在第 65/648 号和第 66/235 号决议

中就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订正薪金毛额和净额表采取行动，以美元表示的适

用于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年基薪得到订正，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从

166 595 美元增至 168 878 美元，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从 168 878 美元增至

169 098 美元。 

20. 为进行比较，表 1 列出以欧元和按所涉月份联合国官方业务汇率计算的美元

等值表示的在海牙任职的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薪金(包括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以及以美元表示的在阿鲁沙任职的法官的薪金。 

表 1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以欧元和美元等值表示的在海牙任职的国际法

院法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薪金(包括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以及以美元表示的在阿鲁沙任职的法官的薪金 

年月 

在海牙任职的法官

（欧元）

在海牙任职的法官

（美元）

在阿鲁沙任职的法官 

（美元） 

2011 年 1 月 15 915 20 913 19 266 

2011 年 2 月 15 846 21 588 19 266 

2011 年 3 月 15 839 21 757 19 238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3/259&referer=/english/&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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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1/554&referer=/english/&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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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在海牙任职的法官

（欧元）

在海牙任职的法官

（美元）

在阿鲁沙任职的法官 

（美元） 

2011 年 4 月 15 797 22 250 19 238 

2011 年 5 月 15 237 22 573 19 238 

2011 年 6 月 15 777 22 475 20 533 

2011 年 7 月 15 779 22 573 20 448 

2011 年 8 月 15 752 22 503 20 448 

2011 年 9 月 15 163 22 039 20 448 

2011 年 10 月 16 072 21 926 20 448 

2011 年 11 月 15 541 21 982 20 786 

2011 年 12 月 16 107 21 476 20 786 

 共计，2011 年 188 825 264 055 240 145 

2012 年 1 月 16 458 21 264 20 785 

2012 年 2 月 16 440 21 546 20 785 

2012 年 3 月 16 399 21 983 21 067 

2012 年 4 月 16 415 21 800 21 067 

2012 年 5 月 16 416 21 743 21 067 

2012 年 6 月 16 528 20 531 21 067 

2012 年 7 月 16 519 20 545 21 335 

2012 年 8 月 16 547 20 278 21 335 

2012 年 9 月 16 509 20 715 21 335 

2012 年 10 月 16 467 21 194 21 335 

2012 年 11 月 16 459 21 320 21 335 

2012 年 12 月 16 449 21 363 21 335 

 共计，2012 年 197 607 254 281 253 844 

2013 年 1 月 16 522 21 912 21 335 

2013 年 2 月 16 482 22 363 21 335 

2013 年 3 月 16 375 21 433 21 518 

2013 年 4 月 16 584 21 180 21 518 

2013 年 5 月 16 547 21 659 21 518 

2013 年 6 月 16 547 21 574 21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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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服务条件 
 
 

21. 国际法院法官的其他服务条件包括院长和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期间的特别

津贴、专案法官的报酬、教育津贴、遗属恤金、旅行和生活津贴条例及退休福利

(见附件三)。 

22. 有关国际法院法官其他服务条件的背景资料载于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的报告。
1
  

23. 大会在第 53/214 号决议第八节第 4 段中核准行预咨委会除其他外，就两法

庭法官的其他服务条件提出的建议。关于两法庭法官的其他服务条件的背景资料

载于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A/52/520，第 19 至 21 段)。这些其

他服务条件包括院长和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期间的特别津贴、教育津贴、遗属恤

金、旅行和生活津贴条例及退休福利(见附件三)。 

24. 大会在第 56/285 号决议中，赞同行预咨委会有关其他服务条件的建议和意

见(A/56/7/Add.2，第 8段)，其中，行预咨委会重申，它认为国际法院法官应支

付他们参加健康保险计划的全部费用，而本组织无须补助任何费用。 

 A. 院长和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期间的特别津贴 
 

国际法院 

25. 《法院规约》第三十二条规定，院长每年领取一笔特别津贴(第 2 款)，副院

长担任代理院长期间按日领取特别津贴(第 3 款)。这些津贴与薪酬一样，“由大

会定之”并“在任期内不得减少”(第 5 款)。 

26. 大会在第 65/258 号决议中，注意到自 1987 年(上一次调整津贴)以来国际法

院院长以及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期间的工作量增加，决定把他们的特别津贴分别

从每年 15 000 美元提高到 25 000 美元，从每天 94 美元提高到 156 美元。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 

27. 两法庭庭长的特别津贴以及两法庭副庭长代行庭长职务期间的特别津贴数

额与为国际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确定的数额相同。 

 B. 教育费补助 
 

28. 大会在第 61/262 号决议第 12 段中，决定将其关于教育补助金的决定扩大适

用于国际法院法官以及两法庭法官。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上一次在 2012 年对

教育补助金进行了审查(见 A/67/30)。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C.5/48/66，关于院长和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期间的特别津贴的第 16 至 21 段，关于专案

法官报酬的第 22 和 23 段以及关于子女教育费用的第 24 至 31 段。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53/214&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52/520&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56/285&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56/7/Add.2&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5/258&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1/262&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7/30&referer=/english/&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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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秘书长在向大会第四十八届(A/C.5/48/66，第 24 至 29 段)和六十五届会议

(A/65/134，第 19 至 20 和 74 至 79 段)提交的报告中，提供了有关国际法院法官

和两法庭法官教育费补助问题的起源和演变的背景信息。 

30. 秘书长在上一次审查报告(A/65/134，第 79 段)中，提议向连续服务三年以

上的合格审案法官提供教育津贴。不过，大会在第 65/258 号决议中认可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A/65/533，第 40 段)，拒绝了秘书长的上述提议，

称两法庭审案法官已签署的任命状的条款仍具约束力，这就意味着，除了现有权

利和福利之外，审案法官任期的延长不会引起任何其他应享权利或福利。   

31. 两法庭审案法官不享受教育费补助。 

 C． 遗属恤金 
 

32. 关于确定国际法院在职法官亡故时的一次总付遗属恤金问题，大会在第

40/257 C号决议中，核可行预咨委会的建议，为国际法院法官制定了除现有养恤

金计划之外的亡故恤金计划。按照大会通过的规定，在职亡故法官遗属可得到一

次总付的补偿，相当于每供职一年可获一个月薪金的补偿，但最低为三个月，最

高为九个月的薪金。这种一次性补助有别于适用的遗属养恤金津贴。  

33. 关于确定两法庭在职法官亡故时的一次总付遗属恤金问题，大会根据审议秘

书长说明(A/C.5/54/30)的结果，在第 54/240 A号决议第 7 段中，核可行预咨委

会的建议，确立了一次总付的遗属恤金，法官遗属可籍此得到一次总付的补偿，

相当于每供职一年可获一个月基薪的补偿，但最低为一个月，最高为四个月的薪

金。这种一次性补助有别于适用的遗属养恤金津贴。 

 D. 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 
 

34. 大会第 37/240 号决议核准了国际法院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大会在第

53/214 号决议第八节第 5 段中，还核准了秘书长报告(A/52/520)附件三所载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

例。 

35. 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报告(A/65/134，第 26-28 段、第 80 和 81

段)提供更多背景资料，说明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问题。 

 E. 搬迁津贴 
 

36. 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报告(A/65/134 和Corr.1)提供背景资料，

说明应支付给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搬迁津贴的起源和演变情况。 

37. 大会在第 65/258 号决议中决定，两法庭的法官享有与国际法院法官等同的

搬迁津贴福利。 

38. 两法庭的审案法官没有资格享受搬迁津贴。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C.5/48/66&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5/134&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5/134&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5/258&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5/533&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40/257&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C.5/54/30&referer=/english/&Lang=C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54/240&referer=/english/&Lang=C
http://undocs.org/ch/A/RES/37/240
http://undocs.org/ch/A/RES/53/214
http://undocs.org/ch/A/52/520
http://undocs.org/ch/A/65/134
http://undocs.org/ch/A/65/134
http://undocs.org/ch/A/RES/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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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与工作地点艰苦条件分类有关的问题 
 

39. 行预咨委会在 2001 年 12 月 6 日的报告(A/56/7/Add.2，第 9 段)中表示，“考

虑到工作地点艰苦条件分类，委员会不反对关于更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

官的回籍假旅费的提议”。大会第 56/285 号决议核可了这一建议。 

40. 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报告(A/65/134，第 31-33 段)提供更多背

景资料，说明有关工作地点艰苦条件分类的问题。 

 G. 退休福利 
 

41. 大会在第 65/258 号决议第 5段中决定，将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审查国际

法院法官以及两法庭法官的养恤金办法。大会还规定，审查应包括关于给付确定型

和缴款确定型养恤金办法的备选方案，并请秘书长提议设立一个可用来确定退休养

恤金福利的机制，同时考虑到在国际法院或两法庭服务之前已积获的养恤金权利。

依照上述要求，秘书长于2011 年 12 月 16 日向大会提交了报告(A/66/617)。 

42. 在上述报告中，秘书长提出了养恤金办法的四种备选方案，即固定福利、固

定缴款、固定福利和固定缴款混合办法的一笔总付现金以及两级累积制度(即目

前适用于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养恤金办法)。根据审查的精算结果，秘

书长认为，固定福利办法是适合于国际法院新法官和两法庭新法官的退休福利办

法。这一办法最受欢迎的实施方式是采用线性累积制度，即在 18 年服务期内每

年应计比率为 3.7%，之后不再计算。采用这一线性办法将减少目前应领养恤金的

精算费用，从约为法官基薪的 66%降至 44%。国际法院院长在 2012 年 2 月 1 日给

大会主席的信(A/66/726)中，提请注意国际法院就这一提案是否符合《国际法院

规约》的问题表达的意见和关切。 

43. 大会在第 66/556 号决定B节中决定，推迟到第六十八届会议再审议秘书长报

告(A/66/617)、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A/66/709)和国际法院院长给大

会主席的信(A/66/726)中提出的关于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养恤金办法的

建议。 

 H. 审案法官 
 

44. 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A/64/635 和Corr.1)和第六十五届会议的

报告(A/65/134 和Corr.1)提供背景资料，说明两法庭审案法官及其服务条件的起

源和演变情况。 

45. 大会第 64/261 号决议决定，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法庭审案法官和常任法官之间的养恤金权利差别，应作为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主要会期的优先事项加以解决，并请秘书长在大会第 63/259 号决议第一节第 8

段要求提交的报告中，列入有关向两法庭审案法官提供养恤金的费用的全面精算

研究。 

http://undocs.org/ch/A/56/7/Add.2
http://undocs.org/ch/A/RES/56/285
http://undocs.org/ch/A/65/134
http://undocs.org/ch/A/RES/65/258
http://undocs.org/ch/A/66/617
http://undocs.org/ch/A/66/726
http://undocs.org/ch/A/RES/66/556
http://undocs.org/ch/A/66/617
http://undocs.org/ch/A/66/709
http://undocs.org/ch/A/66/726
http://undocs.org/ch/A/64/635
http://undocs.org/ch/A/65/134
http://undocs.org/ch/A/RES/64/261
http://undocs.org/ch/A/RES/6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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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大会第 65/258 号决议决定，对连续服务 3 年以上的审案法官，在他们完成

服务时，根据头 3 年后服务时间的长短，按照下表 2 所载附表一次性发放一笔惠

给金。 

表 2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案法官一次性惠给金附表 

任期(年) 相当月薪份数 

﹤3 ………………………………………………………………………………………… 0.000000 

 4 ………………………………………………………………………………………… 2.054112 

 5 ………………………………………………………………………………………… 4.108225 

 6 ………………………………………………………………………………………… 6.162337 

 7 ………………………………………………………………………………………… 8.216449 

 8 ………………………………………………………………………………………… 10.270562 

注：惠给金根据月数按比例支付。 

 

 四. 审查和建议 
 
 

 A. 薪酬 
 

47. 秘书长提议，本次定期审查期间，不对国际法院法官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和审案法

官的现行薪酬制度作任何改动。 

 B. 其他服务条件 
 

院长/庭长/主席和副院长/副庭长/副主席代行院长/庭长/主席职务期间的特别津贴 

48. 秘书长提议，本次定期审查期间，不对国际法院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院长/庭长/主席

和副院长/副庭长/副主席的特别年度津贴作任何改动。 

教育费用 

49. 秘书长提议，本次定期审查期间，不对国际法院法官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的教育补

助金作任何改动。 

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 

50. 秘书长提议，本次定期审查期间，不对有关国际法院法官及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和审

案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作任何改动。 

http://undocs.org/ch/A/RES/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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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津贴 

51. 秘书长提议，本次定期审查期间，不对国际法院法官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的搬迁津

贴作任何改动。 

退休福利 

52. 本报告第三节 G 分节提及的文件提供了有关这一项目的必要资料。 

 

 五. 所涉经费问题 
 
 

53. 大会如核准上文第47至 51段所述关于对薪酬、院长/庭长/主席和代行院长/

庭长/主席职务的副院长/副庭长/副主席的特别津贴、教育费用、旅费和生活津

贴条例以及搬迁津贴保持现状的建议，则 2014-2015 两年期拟议预算对这些项目

的成本计算标准将保持在2012-2013年度订正批款的水平，不涉及额外所需经费。 

54. 秘书长在 2011 年 12 月 16 日的报告(A/66/617，第 56-61 段)中阐述了他就

国际法院法官和两法庭法官的养恤金办法所提建议的所涉经费问题。 

 

 六. 下一次全面审查 
 
 

55. 大会在第 65/258 号决议第 10 段中，决定对国际法院法官以及两法庭法官和

审案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的审查周期重新定为三年。下次全面审查将在大会第

七十一届会议上进行。 

 

http://undocs.org/ch/A/66/617
http://undocs.org/ch/A/RES/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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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5 年 1月至 2013 年 1月期间国际法院法官、秘书处官员和联合国各机构成员每年总薪酬净额的变化情况  

(有受扶养人薪率，单位：美元)
a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国际法院  

 院长
b,c
 185 080 185 080 215 651 271 434 263 180 283 386 275 953 280 169 287 947

 指数 100.0 100.0 116.5 146.7 142.2 153.1 149.1 151.4 155.6

 法院法官
c
  170 080 170 080 200 651 256 434 248 180 268 386 250 953 255 169 262 947

 指数 100 100.0 118.0 150.8 145.9 157.8 147.5 150.0 154.6

秘书处高级官员 

 海牙 

  副秘书长
d
  202 737 182 902 205 128 225 465 218 337 235 787 220 739 224 380 231 098

 指数 100 88.9 99.7 109.6 106.1 114.6 107.3 109.0 112.3

 助理秘书长
e
 185 280 167 087 187 474 206 127 199 589 215 594 201 791 205 131 211 292

 指数 100 88.8 99.7 109.6 106.1 114.6 107.3 109.1 112.3

 日内瓦 

 副秘书长
d
  228 331 207 472 223 863 250 299 245 844 267 441 289 436 290 976 300 907

 指数 100 100.8 108.8 121.6 119.5 129.9 140.6 141.4 146.2

 助理秘书长
e
  208 755 189 623 204 657 228 905 224 819 244 626 264 800 266 212 275 320

 指数  100 100.8 108.8 121.7 119.5 130.1 140.8 141.5 146.4

 纽约 

 副秘书长
d
  205 809 217 966 217 975 224 783 239 282 239 241 239 263 245 703 245 703

 指数 100 105.9 105.9 109.2 116.3 116.2 116.3 119.4 119.4

 助理秘书长
e
  188 097 199 248 199 256 205 501 218 800 218 761 218 781 224 687 224 687

 指数 100 105.9 105.9 109.3 116.3 116.3 116.3 119.5 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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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附属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
f
 

189 077 196 240 199 965 207 564 211 515 215 545 217 600 224 833 225 162

 指数 100 103.8 105.8 109.8 111.9 114.0 115.1 118.9 119.1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副主席 179 077 186 240 189 965 197 564 201 515 205 545 207 600 214 833 215 162

 指数 100 104.0 106.1 110.3 112.5 114.8 115.9 120.0 120.2

 联合检查组成员，日内瓦 182 266 165 319 178 637 200 117 196 497 214 044 231 914 233 165 241 234

 指数 100 90.7 98.0 109.8 107.8 117.4 127.2 127.9 132.4

 

 
a
 在本表中，对以美元以外货币支付的薪金，适用各年 1 月份的对应汇率。  

 
b
 包括 2005 年至 2010 年特别津贴每年 15 000 美元，2011 年以后每年 25 000 美元。 

 
c
 依照大会第 61/262 号决议，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国际法院法官的薪金由年基薪及一个相应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构成，其中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由

相当于净基薪一个百分点的指数点乘以适用于荷兰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得出。 

 
d
 包括出席会议津贴每年 4 000 美元。 

 
e
 包括出席会议津贴每年 3 000 美元。 

 
f
 包括特别津贴每年 10 000 美元。 

 

 

http://undocs.org/ch/A/RES/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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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海牙高级官员薪金
a 

     副秘书长
b
 国际法院法官     国际刑事法院法官 

 欧元 美元 欧元 美元 欧元 美元 

2011 年 1 月 13 999 18 395 15 915 20 913 15 000 19 711 

2011 年 2 月 13 930 18 978 15 846 21 588 15 000 20 436 

2011 年 3 月 13 922 19 124 15 839 21 757 15 000 20 604 

2011 年 4 月 13 880 19 550 15 797 22 250 15 000 21 127 

2011 年 5 月 13 385 19 829 15 237 22 573 15 000 22 222 

2011 年 6 月 13 860 19 744 15 777 22 475 15 000 21 368 

2011 年 7 月 13 861 19 829 15 779 22 573 15 000 21 459 

2011 年 8 月 13 838 19 768 15 752 22 503 15 000 21 429 

2011 年 9 月 13 325 19 367 15 163 22 039 15 000 21 802 

2011 年 10 月 14 125 19 270 16 072 21 926 15 000 20 464 

2011 年 11 月 13 658 19 319 15 541 21 982 15 000 21 216 

2011 年 12 月 14 161 18 881 16 107 21 476 15 000 20 000 

 165 943 232 055 188 825 264 055 180 000 251 838 

2012 年 1 月 14 473 18 698 16 458 21 264 15 000 19 380 

2012 年 2 月 14 453 18 942 16 440 21 546 15 000 19 659 

2012 年 3 月 14 412 19 319 16 399 21 983 15 000 20 107 

2012 年 4 月 14 428 19 161 16 415 21 800 15 000 19 920 

2012 年 5 月 14 430 19 112 16 416 21 743 15 000 19 868 

2012 年 6 月 14 543 18 066 16 528 20 531 15 000 18 634 

2012 年 7 月 14 534 18 078 16 519 20 545 15 000 18 657 

2012 年 8 月 14 563 17 846 16 547 20 278 15 000 18 382 

2012 年 9 月 14 524 18 224 16 509 20 715 15 000 18 821 

2012 年 10 月 14 481 18 638 16 467 21 194 15 000 19 305 

2012 年 11 月 14 473 18 747 16 459 21 320 15 000 19 430 

2012 年 12 月 14 463 18 784 16 449 21 363 15 000 19 481 

 173 777 223 614 197 607 254 281 180 000 231 643 

2013 年 1 月 14 521 19 258 16 522 21 912 15 000 19 894 

2013 年 2 月 14 480 19 648 16 482 22 363 15 000 20 353 

2013 年 3 月 14 397 18 844 16 375 21 433 15 000 19 634 

2013 年 4 月 14 584 18 625 16 584 21 180 15 000 19 157 

2013 年 5 月 14 546 19 039 16 547 21 659 15 000 19 634 

2013 年 6 月 14 547 18 966 16 547 21 574 15 000 19 557 
 

 
a
 净薪总额：基薪加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b
 按受扶养人薪率计算，包括出席会议津贴每年 4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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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法院法官和专案法官、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审案法官以及刑事

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常任法官和法官的服务条件和薪酬 
 
 

 

 国际法院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法官 专案法官 法官 审案法官   主席[法官] 法官 

年薪金净额 

[截至 2013

年 1 月] 

每年 262 947 美

元，包括工作地

点 差 价 调 整 数

[2013 年 1 月荷

兰的工作地点差

价 调 整 数 乘 数

=55.5]  

每个工作日为年

薪净额的 1/365  

每年 256 014 

美元(阿鲁沙)/ 

262 947 美元(海

牙)，包括工作地

点 差 价 调 整 数

[2013 年 1 月两

地的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乘数分

别=51.4和55.5]

与常任法官的相

同 

每年 262 947 美

元，包括工作地

点 差 价 调 整 数 

[2013 年 1 月荷

兰的工作地点差

价 调 整 数 乘 数

=55.5]  

每个工作日为年

薪净额的 1/365  

特别津贴  院长：每年 25 000

美元 

副院长(代行院

长职务期间)：每

天 156 美元 

不适用 庭长：每年 25 000

美元 

副庭长(代行庭

长职务期间)：每

天 156 美元 

不适用 主席：每年 25 000

美元 

 

不适用 

差旅费 常驻法官：获任

和终止任用时，

法官及其配偶和

承认的受扶养人

在获任时确定的

家庭所在地与法

院所在地之间的

旅行。法官、安

置的配偶和承认

的受扶养人的回

院长确认专案法

官出席庭审实属

公务必要时，专

案法官和与其同

住的 1 名近亲属

从家庭所在地到

法院所在地或开

庭所在地之间的

往返旅行。 

获任和终止任用

时，法官及其配

偶和承认的受扶

养人在获任时确

定的家庭所在地

与法庭所在地之

间的旅行。法官、

安置的配偶和承

认的受扶养人的

回籍旅行为每隔

与常任法官的相

同 

获任和终止任用

时，主席及其配

偶和承认的受扶

养人在获任时确

定的家庭所在地

与法庭所在地之

间的旅行。主席、

安置的配偶和承

认的受扶养人的

回籍旅行为每隔

刑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制

主席确认专案法

官出席庭审实属

公务必要时，专

案法官和与其同

住的 1 名近亲属

从家庭所在地到

法院所在地或开

庭所在地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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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院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法官 专案法官 法官 审案法官   主席[法官] 法官 

籍旅行为每隔一

个日历年一次。

非常驻法官：法

官和与其同住的

1 名近亲属从获

任时家庭所在地

到法院所在地出

席开庭的往返旅

行每年最多3次。

所有法官：超重

行李费不计入差

旅津贴，除非因

公务原因必须携

带超重行李。 

一 个 日 历 年 一

次。超重行李费

不 计 入 差 旅 津

贴，除非因公务

原因必须携带超

重行李。 

一 个 日 历 年 一

次。超重行李费

不 计 入 差 旅 津

贴，除非因公务

原因必须携带超

重行李。 

往返旅行。 

生活津贴 按适用于联合国

秘书处官员的标

准费率外加 40%

的条件支付 

不适用 按适用于联合国

秘书处官员的标

准费率外加 40%

的条件支付 

与常任法官的相

同 

按适用于联合国

秘书处官员的标

准费率外加 40%

的条件支付 

不适用 

搬迁费 常驻法官：全部

搬迁家用物品和

个人用品。非常

驻法官：经院长

核准部分搬迁 

不适用 全部搬迁家用物

品和个人用品。

不搬运津贴不可

转换为数额更高

的一笔整付款项

(有资格选择领

取 10 000 美元或

15 000 美元搬迁

补助金) 

与常任法官的相

同 

全部搬迁家用物

品和个人用品   

不适用 

派任补助金 常驻法官：适用

于联合国高级官

不适用 适用于联合国高

级官员的数额 

与常任法官的相

同 

适用于联合国高

级官员的数额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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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院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法官 专案法官 法官 审案法官   主席[法官] 法官 

员的数额。非常

驻法官：经院长

核准，最高为适

用于联合国高级

官员的数额的一

半。 

搬迁津贴 常驻法官：在任

满迁往荷兰境

外重新定居时，

领取相当于 24

个星期的年基

薪净额(连续服

务 9 年或以上)

或相当于 18 个

星期的年基薪

净额(连续服务

5 年以上但不到

9 年)的款项。连

续服务不到 5 年

的法官，可领取

按比例支付、以

相当于 18 个星

期年基薪净额

为限的一笔整

付款项。这一应

享权利不适用

于 非 常 驻 法

官。 

不适用 与国际法院法官

的相同  

不适用 在任满迁往荷兰

境 外 重 新 定 居

时，领取相当于

24 个星期的年基

薪净额(连续服

务9年或以上)或

相当于18个星期

的 年 基 薪 净 额

(连续服务5年以

上但不到9年)的

款项。连续服务

不到5年的法官，

可领取按比例支

付、以相当于 18

个星期年基薪净

额为限的一笔整

付款项。 

不适用 

养恤金 正常退休年龄为

60 岁。退休金数

不适用 与国际法院法官

的相同，按比例

按照适用情况，在

完成服务时，一次

与国际法院法官

的相同，按比例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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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院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法官 专案法官 法官 审案法官   主席[法官] 法官 

额为法官年基薪

净额(不包括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的 50%，工作

不到 9 年则按比

例调整(或大约

为 0.468% 乘 头

108 个任职月中

各出勤月的净基

薪)加上 0.154%

乘 108 个月之后

每个出勤月的净

基薪。上限为最

后 薪 金 的

66.67%。(至少服

务 3 年)。 

计算以考虑到任

期 长 度 的 差 异

(即国际法院法

官为 9 年，前南

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法官为

4 年) 

(至少服务3年) 

性发放一笔惠给

金 

算以考虑到任期

长度的差异(即国

际法院法官为 9

年，前南问题国际

法庭/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法官为

4年) 

(至少服务3年)。

如果主席从前南

问题国际法庭/卢

旺达问题国际法

庭现有的常任法

官中选出，并且允

许其保持与联合

国的现有合同关

系，则其原有的服

务条件继续适用。

因此，依照《法院

规约》第三十二条

第五款，将不会适

用改变养恤金办

法导致养恤金福

利减少的任何做

法。 

未亡配偶的

养恤金 

数额为养恤金额

的 50%或一次性

领取相当于养恤

金两倍数额的款

项作为最后结算 

不适用 数额为养恤金额

的 50%或一次性

领取相当于养恤

金两倍数额的款

项作为最后结算 

不适用 数额为养恤金额

的 50%或一次性

领取相当于养恤

金两倍数额的款

项作为最后结算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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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院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法官 专案法官 法官 审案法官   主席[法官] 法官 

教育补助金 常驻法官：子女

的 实 际 教 育 费

用，最高为适用

于联合国工作人

员的数额。 

不适用于非常驻

法官。 

不适用 适用与联合国工
作人员一样的规
则和条例  

不适用 子女的实际教育

费用，最高为适

用于联合国工作

人员的数额。 

不适用 

残疾 因病弱或伤残而

不能履行职务时

支付其任职期间

的薪金。任职期

间届满后不再给

付任何偿金。 

不适用 因病弱或伤残而

不能履行职务时

支付其任职期间

的薪金。任职期

间届满后不再给

付任何偿金。 

与常任法官的相

同 

因病弱或伤残而

不能履行职务时

支付其任职期间

的薪金。任职期

间届满后不再给

付任何偿金。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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